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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AE_89_E5_c80_307499.htm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有关事项

的通知（安监总厅人事〔2007〕4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

全监察机构，有关中央企业： 《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11号，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已

于2007年3月1日施行。为切实贯彻执行《管理规定》，依法

加强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

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监机构和有关部门，要大力宣传贯

彻落实《管理规定》对推进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和

搞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意义。要积极引导、督促生产经营

单位和安全生产中介机构按规定配备和使用注册安全工程师

，加强监督检查，采取有力措施，把《管理规定》的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 二、按照《管理规定》的规定，2007年3月1日

之后注册的人员，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统一颁发执业证和执

业印章，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级安全监管局、煤矿安监机

构和有关中央企业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制定的大纲组织开

展继续教育。《管理规定》施行以前注册的人员，取得的注

册证在注册有效期内继续使用，期满延续注册时再换发执业

证；执业印章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统一补发；接受继续教育

学时，不做统一要求。 三、依据《行政许可法》，注册安全

工程师注册收费项目未经许可之前，不得向申请人收取注册



费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注册审批、颁发执业证和执业印章

所需费用，列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预算；有关部门和省级安

全监管局注册初审所需费用，由同级财政部门解决。 四、各

省级安全监管局、煤矿安监机构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注册安

全工程师工作的领导，明确工作机构，安排人员负责，完善

管理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狠抓工作落实。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切实履行注册工作职责，认真组织实施

继续教育，切实加强对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